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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醫藥研究訓練或製成標準

品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 

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及

器具管理辦法 

配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

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衛

生福利部及政府機關依法

設置之檢驗機關（構）得領

用查獲毒品製成標準品供

檢驗使用，故除醫藥研究或

訓練用外，合於製成標準品

之用，亦得領用，爰修正本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

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移

至第四項，爰修正本辦法授

權依據之項次。 

第三條 查獲之毒品合於

醫藥用者，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認有必要

時，得由該署製藥工廠向

法務部申請，經核准領用

後，除本辦法之規定外，

其管理適用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之規定。 

查獲之毒品或器具

合於研究或訓練用者，領

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

關(構)，得向法務部申請

領用。 

查獲之毒品含有新

興毒品或成分而有製成

標準品之需者，衛生福利

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依法

設置之檢驗機關（構），

得向法務部申請領用部

分檢體，製成標準品使用

或供其他檢驗機關（構）

使用，經核准領用後，其

屬管制藥品者，除本辦法

之規定外，其管理適用管

第三條 查獲之毒品合於

醫藥用者，行政院衛生署

管制藥品管理局認有必

要時，得由該局製藥工廠

向法務部申請，經核准領

用後，除本辦法之規定外

，其管理適用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之規定。 

查獲之毒品或器具

合於研究或訓練用者，領

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

關(構)，得向法務部申請

領用。 

前二項申請領用毒

品或器具之機關(構)，應

檢具申請書載明領用毒

品或器具之數量，附相關

證明文件及計畫書，向法

務部提出申請；經核准後

，依核准文件向保管機關

領用。 

一、九十九年一月一日，「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組織法」施行，

行政院衛生署整併食品

衛生處、藥政處、藥物

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

管理局，成立「行政院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於一百零二年配合行

政院推動組織改造，將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

物管理局」改制為「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機關名稱。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配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

五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

三項增訂條文，爰增訂

第三項。 

四、配合增訂第三項合於製

成標準品之申請領用規

定，第三項移列至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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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藥品管理條例之規定。      

前三項申請領用毒

品或器具之機關(構)，應

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

載明領用毒品或器具之

數量，附相關證明文件及

計畫書，向法務部提出申

請；經核准後，依核准文

件向保管機關領用。 

依第三項領用而製

成之標準品，應經其他公

正機關（構）確認後，始

得作為檢驗毒品使用。 

其他毒品檢驗機關

（構）如有檢驗新興毒品

之需求，得檢具申請書（

如附件二）向法務部申請

經前項確認之標準品使

用。 

條文第四項，並將前二

項修正為前三項，並明

訂領用毒品或器具應檢

附件所示之申請書。 

五、因應增訂領用查獲毒品

得領用製成標準品，附

件之申請書亦配合修正

增加製成標準品之申領

。 

六、查獲之毒品製成標準品

係作為毒品檢驗之用，

毒品檢驗涉及犯罪事實

之認定，標準品自須精

確無誤，爰增訂第五項

標準品製成後須由其他

公正機關（構）確認後

始得作為檢驗毒品使用

。 

七、依本辦法所製成之標準

品係避免標準品不足，

影響國內毒品檢驗之涵

蓋率及效率，於製成標

準品後，自有供其他毒

品檢驗機關（構）使用

之需要，為管控標準品

之領用，爰增訂第六項

須檢具申請書向法務部

申請領用。 

第七條 法務部得隨時派

員會同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指定之人員

檢查領用機關(構)之管

制及使用情形。 

第七條 法務部得隨時派

員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管

制藥品管理局指定之人

員檢查領用機關(構)之

管制及使用情形。 

同第三條說明一。 

第八條 保管機關應就每

一裁判確定案件所扣押

逾一公斤之毒品及器具

，按月於該機關網站公告

之，俾供有關機關(構)

申請領用；各該案件經公

告後一個月內無機關(構

)申請領用者，依法銷燬

之。 

尚未裁判確定案件

所扣押逾一公斤之毒品

第八條 保管機關應就每

一裁判確定案件所扣押

逾一公斤之毒品及器具

，按月於該機關網站公告

之，俾供有關機關(構)

申請領用；各該案件經公

告後一個月內無機關(構

)申請領用者，依法銷燬

之。 

尚未裁判確定案件

所扣押逾一公斤之毒品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本條第二項所規定之

毒品(有腐敗、喪失、

毀損之虞或因追查毒

品來源地之急迫需要

者)與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十八條第二項所

規定之於判決確定前

得銷燬之毒品（易生危

險、有喪失毀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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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器具有腐敗、喪失、

毀損之虞或因追查毒品

來源地之急迫需要者，得

經該案件承辦檢察官或

法官書面同意後，依第三

條及第四條之規定申請

領用。 

前項之毒品於裁判

確定前，如偵查中經檢察

官處分命令或審理中經

法院裁定銷燬，保管機關

於銷燬前應於該機關網

站公告之，俾供有關機關

(構)申請領用；各該案件

經公告後一個月內無機

關(構)申請領用者，依法

銷燬之。保管機關於偵查

中公告者，公告內容應先

經承辦檢察官同意，並注

意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相關規定。 

及其器具有腐敗、喪失、

毀損之虞或因追查毒品

來源地之急迫需要者，得

經該案件承辦檢察官或

法官書面同意後，依第三

條及第四條之規定申請

領用。 

不便保管或保管需費

過鉅之毒品），並不相

同，前者係於案件未經

裁判確定前可得申請

領用之規定，而後者係

指於裁判確定前得銷

燬之規定，亦即本條第

二項所涵攝之毒品不

必然可於裁判確定前

銷燬。惟如本條第二項

所涵攝之毒品於裁判

確定前，如偵查中經檢

察官處分命令或審理

中經法官裁定銷燬，為

使有關機關(構)得悉

該等資訊俾供申請領

用，爰增訂第三項前段

之規定。 

三、 為使有關機關(構)得

悉申請領用毒品之相

關訊息，並促請保管機

關於偵查中公告者，應

予注意偵查不公開之

相關規定，爰增訂第三

項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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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正附件） 

領用醫藥研究訓練或製成標準品用毒品及器具申請書 

 

 

申請機關

(構) 

 管制藥品登

記 證 字 號 

  

 

 

機關(構) 

印信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聯 絡 人  

申領毒品

之分級、品

項及數量 

 毒品保管機關

(構)名稱 

 

申領器具

之品項及

數量 

 器具保管機關

(構)名稱 

 

申領用途

及事由 

 檢附之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 

 

遞交之機

關(構)及

方式 

〈限於外國機關（構）申領研究

始須填載〉 

檢附本國機關

(構)與外國機

關(構)合作之

相關文件 

〈限於外國
機關（構）
申領研究始
須填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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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 THE USE OF NARCOTICS OR DEVICES IN MEDICINE, 

RESEARCH,TRAINING, OR MAKING REQUIRED STANDARD MATERIALS 

 

 

Applicant 

(Institution/Age

ncy) 

 Certificate 

No. 

 Seal of 

Instituti

on 

(Agency)  

Address  

Telephone 

No. 

 

Fax No.  

Contact 

Person 

 

Categories, nam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narcotics for 

uses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Agency)for 

custody of  

the 

narcotics 

 

Nam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devices for use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Agency) 

for custody 

of the 

devices 

 

Purpose and 

Reasons for 

application 

 Please 

attach 

propos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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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documents 

Institution 

(Agency) 

responsible for 

delivery and the 

method of 

delivery 

 

(Only for research 

purpose by foreign 

Institution (Agency) 

to fill in) 

Please 

attach 

relevant  

documents 

regar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

s(Agencies) 

(Only for 

research 

purpose by 

foreign 

Instituti

on 

(Agency) 

to fill 

in)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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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現行附件） 

領用醫藥研究用毒品及器具申請書 

 

 

申請機關

(構) 

 管制藥品登

記 證 字 號 

  

 

 

機關(構) 

印信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聯 絡 人  

申領毒品

之分級、品

項及數量 

 毒品保管機關

(構)名稱 

 

申領器具

之品項及

數量 

 器具保管機關

(構)名稱 

 

申領用途

及事由 

 檢附之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 

 

遞交之機

關(構)及

方式 

 （申請醫藥用者免載） 檢附本國機關

(構)與外國機

關(構)合作之

相關文件 

（申請醫
藥用者免
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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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 THE USE OF NARCOTICS  AND IMPLEMENTS THAT ARE 

DEEMED SUITABLE FOR MEDICAL. PHARMACEUTICAL OR RESEARCHING 

PURPOSES  

 

 

Applicant 

(Institution/Age

ncy) 

 Certificate 

No. 

 Seal of 

Instituti

on 

(Agency)  

Address  

Telephone 

No. 

 

Facsimile 

No. 

 

Person as 

reference 

 

The categori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seized 

narcotics for 

uses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agency)for  

safeguardin

g of the  

seized 

narcotics 

 

The categori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seized 

implements that 

are deemed 

suitable for 

medical, 

pharmaceutical or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agency) 

for 

safeguardin

g of the  

se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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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purposes for uses 

implements 

Reasons for 

application 

 Proposals 

and the 

concerned  

documents 

for uses 

 

The institution 

(Agency) in 

charge of 

delivery and the 

method for 

delivery 

 

(Only for 

researching purpose) 

The 

concerned  

documents 

regard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

s(Agencies) 

(Only for 

researchi

ng  

purpose )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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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正附件） 

領用標準品申請書 

 

 

申請機關

(構) 

 管制藥品登

記 證 字 號 

  

 

 

機關(構) 

印信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聯 絡 人  

申領標準品

之分級、品

項及數量 

 標準品保管機

關(構)名稱 

 

申領用途及

事由 

 檢附之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 

 

備註  

 


